
 

 

 

永政文〔2022〕28 号 

 

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永春县地理标志保护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永春县地理标志保护管理规定》已经县十九届人民政府

2022 年第 2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永春县人民政府 

2022 年 4 月 1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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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地理标志保护管理规定 

 

 

一、总则 

（一）为有效保护我县地理标志，规范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和

专用标志的使用，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

定》《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集体商标、证

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农产品地

理标志使用规范》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二）本规定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

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

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包括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我县现有地理标志商标包括：永春芦柑、永春佛手、永春闽

南水仙、岵山荔枝、永春香、五里街韭菜。 

我县现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包括：永春芦柑、永春篾香、永

春佛手、永春老醋、永春漆篮、永春纸织画和岵山荔枝。 

我县现有农产品地理标志包括：永春白番鸭。 

在本规定发布后获批准保护的地理标志，适用本规定。 

（三）凡在永春县行政区域内从事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加

工、销售及管理活动的单位与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6%9C%E4%B8%9A%E6%B3%95/45318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6%9C%E4%B8%9A%E6%B3%95/45318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6%9C%E4%BA%A7%E5%93%81%E8%B4%A8%E9%87%8F%E5%AE%89%E5%85%A8%E6%B3%95/199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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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我县农产品 IP 形象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

限于商标、专利、版权等，参照本规定管理。 

（五）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加大对地理标志申报和保护工

作的资金投入，支持地理标志和农产品 IP 产品的生产与发展，强

化地理标志和农产品 IP 品牌宣传。 

（六）县农业农村局应加强地理标志和农产品 IP 品牌的运用

和推广，引导鼓励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使用地

理标志和农产品 IP 商标，扩大品牌富农影响力，形成品牌规模和

精品效应。 

二、工作机构与职责 

（七）县政府成立永春县地理标志和农产品 IP 发展工作领导

小组（以下简称县领导小组），负责统一管理全县的地理标志和

农产品 IP 发展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八）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 

1.负责牵头组织协调和指导地理标志和农产品 IP产品的日常

监督管理工作； 

2.协助申请人进行地理标志的申请； 

3.负责组织草拟地理标志产品省级地方标准和制定地理标志

产品生产过程的技术规范或标准； 

4.负责组织对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5.负责组织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持有人批准标志使用

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备案管理，监督管理专用标志的印制、发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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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6.负责牵头制定地理标志和农产品 IP 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定； 

7.负责协调督促各职能部门查处产地范围内发生的地理标志

和农产品 IP 产品的侵权行为； 

8.负责协调督促各职能部门对地理标志和农产品 IP产品侵权

行为处置维权工作； 

9.负责监督指导各相关行业协会加强对地理标志和农产品 IP

产品的管理工作； 

10. 完成县委和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九）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促进地理标志产品行业协会、产业联

盟以及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强化地理标志产品宣传，对地

理标志及其专用标志的申报进行初审，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地理

标志产品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三、地理标志申请 

（十）地理标志商标的申请，由县政府认定的协会和事业单

位提出，并由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十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由县政府指定的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申请机构或县政府认定的协会和企业提出，并由县领导

小组办公室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十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请，由县政府指定的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等组织提出，并由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征

求相关部门意见。 

（十三）地理标志申请所需材料，由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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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地理标志申请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完整填报。 

四、专用标志管理 

（十四）本规定所称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是指适用在按照相

关标准、管理规范或者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的地理标志产品上

的官方标志。包括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

志等官方标志（以下简称“专用标志”）。 

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的专用标志，由国家知识产权

局规定的专用标志图案及使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成。 

农产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实行公共标识与地域产品名称相

结合的标注制度。公共标识基本图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

英文字样、农产品地理标志中英文字样和麦穗、地球、日月图案

等元素构成。 

（十五）地理标志生产者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由县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指导。 

（十六）地理标志生产者获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称为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其可采用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标示方

法有： 

1.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产品包装、容器、标签等上; 

2.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上; 

3.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包括以

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为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 

4.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

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其他资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6%9C%E4%B8%9A%E9%83%A8/3565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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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微信公

众号、微博、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上; 

6.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 

（十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使

用专用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

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

值等。 

（十八）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不得将使用权转给他

人，不得在产地保护范围以外的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 

（十九）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实行备案登记管理制度。县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印制、发放和使用的监督

管理工作。 

五、生产和销售管理 

（二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应按照地理标志产品

的国家标准或福建省地方标准及批准公告规定的质量技术要求

组织生产，确保原料产地、加工场所、产品质量符合规定要求，

等级标注必须与实物质量一致。 

（二十一）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者及销售者应建立生产可追

溯制度和验收制度，严格把关地理标志产品质量，严禁销售假劣

产品。 

（二十二）禁止伪造或冒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未经公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的、易产生误解的产品名称或标识。 

六、保护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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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永春县地理标志产品的日常监督管理和保护工作

由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重点对相关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范

围、产品名称、原材料、生产技术工艺、生产环境、生产设备、

质量特色、质量等级、产品数量、包装标识；产品专用标志的印

刷、发放、数量、使用情况及产品的标准符合性等方面进行日常

监督。 

（二十四）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

农村局依据职权依法予以查处： 

1.擅自使用或伪造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及专用标志的； 

2.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而使用该地理标

志产品的名称的； 

3.使用与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

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

地理标志的行为。 

4.伪造、冒用农产品地理标志或登记证书； 

5.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未建立质量控制追

溯体系，未能落实福建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

追溯并行制度的；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 

（二十五）为加强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的监督管

理，确保其按相应标准和管理规范组织生产，永春县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的使用采取企业年度报告及审查工作管理制度。企业年度

报告采取企业提交年度自查申报表，按产品保护范围，由县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企业自查材料进行审核和实地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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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二十六）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存在以下行为的，

由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有关规定报请停止其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使用资格并对外公告。 

1.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未按相应标准、管理规范或

相关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的； 

2.在 2 年内未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的。 

（二十七）县领导小组以及办公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委托

有资质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统一组织对永春县地理标志产品的

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二十八）从事永春县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的人员应忠于

职守，秉公办事，不得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不得泄露企业的技

术和商业秘密。违反以上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行政纪律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附则 

（二十九）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三十）本规定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6 日印发 


